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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石油在海外的一场诉讼再次将世人的目光引到中企海外集体诉讼这一顽疾上。 
 

 据《财经》杂志报道，一位加拿大温哥华人日前在法院起诉中石油集团，称其旗下公

司在 2005 年收购哈萨克斯坦石油公司的过程中，存在信息披露和内幕交易问题，对他本

人以及其他在 2005 年 6 月 17 日至 2005 年 8 月 12 日期间出售哈萨克斯坦石油公司股票

的投资者造成了巨额损失。于是，他提出了高达 3500 万加元的赔偿和罚款请求。报道

称，这是国内企业在海外遭遇的集体诉讼案例中诉讼标的额最高的一起。 
 

 路伟国际律师事务所北京办事处主任合伙人吕立山（Robert Lewis）指出，未来一个

明显增长的趋势是中国企业的海外并购将不断加强。此次诉讼给中国企业海外并购敲响了

集体诉讼的警钟。 
 

“中国概念股中国概念股中国概念股中国概念股”系统性危机系统性危机系统性危机系统性危机 

 

 据不完全统计，自 2001 年 6 月 29 日中华网被告上美国法庭以来，先后有网易、中国

人寿、空中网、UT 斯达康、前程无忧、中航油、新浪等 8 家公司遭遇了集体诉讼。频繁发

生的海外集体诉讼，已经渐渐演变为一场“中国概念股”的系统性危机。 

 

 中石油在加拿大涉诉一案除了高额的诉讼标的，还呈现了一个新的特点，即并不是上

市过程中出现的信息披露和内幕交易问题，而是收购时，被收购公司出现了信息披露和内

幕交易才导致的集体诉讼。 

 

 这一新特点值得中国企业高度关注。因为这意味着信息披露所引发的集体诉讼不仅仅

是申请上市阶段要高度关注的问题，也是上市企业在发展过程中始终要注意的问题。尤其

是在收购过程中，企业不仅要关注自身的信息披露工作，还要关注被收购企业的信息披露

情况。否则，收购完成以后，就可能会像中石油一样，因为其收购的哈萨克斯坦石油公司

出现了信息披露问题而让自己迎来集体诉讼。 

 

 事实上，无论是哪个环节发生信息披露不真实、不及时或者不全面，尤其是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等，企业都很可能遭遇集体诉讼，接下来的便是漫漫诉讼之

路，股价跌宕起伏，声誉受损以及巨额的索赔和罚款。耶鲁大学法学博士黄正东律师认

为，中国概念股公司遭遇集体诉讼，凸显出内地公司整体在资本市场上的“缺课”，但深层

次的根源还是内地企业在公司治理结构和信息披露方面的缺陷。 

 

 值得一提的是，被律师事务所盯上，也是中国概念股频繁遭集体诉讼的重要原因。那

些资金实力强、拥有赔付能力的公司，尤其容易被一些律师事务所视为“鲜美的猎物”。由

于在集体诉讼中，律师能够获得赔偿金额达 20％-30％左右的律师费，因此美国律师对集

体诉讼非常积极。 
 

 2004 年代理中国人寿案的美国 Milberg Weiss 律师事务所，就是一家专门吃“集体诉

讼”这碗饭的顶尖高手。他们随时随地跟踪各上市公司的财务报告与新闻发布，只要信息披

露中出现问题，证明有误导的信息，对股东有损失（主要是股价下跌），两者之间又有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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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关系，他们就会毫不犹豫地发起诉讼。2001 年 10 月，正是这个被《福布斯》称为“集体

诉讼先生”的律师行—Milberg Weiss 律师事务所对网易提起集体诉讼，使得网易最终赔偿

了 435 万美元。 
 

企业如何不呛水企业如何不呛水企业如何不呛水企业如何不呛水 

 

 不难发现，随着越来越多的国内企业赴海外上市或者收购境外上市公司，集体诉讼已

经成为国内企业面临的一个危险问题。然而，如果预防不够或者处理不当，海外集体诉讼

这股汹涌的浪潮，会让海外上市的国内企业呛水，甚至能打翻或者淹没了一些优秀的国内

企业。那么中国企业该如何尽量避免集体诉讼呢？ 
 

 首先是改变思维习惯。西方证券市场经过几百年的演变，相对成熟，信息披露意识很

强。国内企业决策者却习惯了企业重大决策“保密”，对自己员工也会隐瞒，出现问题是难

免的。《华尔街日报》曾表达过对中国企业的忧虑：中国企业并不遵循美国或国际会计准

则；由于缺乏透明度和披露不充分，信用评级机构无法对多数海外上市的中国公司制定评

级；有关主管部门往往对海外上市的多数中国公司存在这样或那样的干涉。 
 

 其次，增加对风险预防的投入，包括对被收购公司法律风险情况的充分调查。业内人

士指出，集体诉讼的风险在美国比在世界的任何其他国家都大。在美国上市的外国企业遭

到集体诉讼的可能性为 10%。而调查显示，在美国上市的 40%海外公司在原定期限前难以

达到“萨班斯法案”中 404 条款的要求，中国企业与同他们具有相似风险级别的外国竞争

者相比，对法律风险预防投入的资源更少，起步也更晚，所以中国企业实际上面临着遭受

更大损失的风险。 

 

 强化公司治理是重中之重。海外上市对企业的规范化运作、信息披露的准确性和管理

层担责等方面的要求十分严格，美国不久前通过的“萨班斯法案”更是大大提高了这个严格

程度。真正以国际化为目标的中国企业，需要看到海外 IPO 或者海外并购是国际化的一个

表象，树立以“对投资者负责”、“公司治理规范、透明”、“信息披露及时、完善”为

主要特征的企业，才是国际化的真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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